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 登封 市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

                                                         填报部门：金融服务管理科 填报日期：  2020-07-10填报人：  刘运良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至
	许可内容
	许可机关
	备注

	1
	登封电厂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J49100009720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
	登封市教育局
	J4910002893705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3
	登封市颍阳镇财政所
	J49100077528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4
	登封市少林路共安小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J4910039635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5
	登封市君召乡晋爻村卫生室
	J49100572621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6
	登封市君召乡孙庄村卫生室
	J49100572902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7
	登封市唐庄镇张村卫生室
	J49100573660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8
	登封市唐庄镇唐东村卫生室
	J49100573664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9
	登封市大金店镇段西村卫生室
	J49100573674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0
	登封市唐庄镇寺沟村卫生室
	J49100573676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1
	登封市唐庄镇竹园村卫生室
	J49100574511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2
	登封市大金店镇王堂村卫生室
	J4910058111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3
	登封市大冶镇吴庄村卫生室
	J4910058236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4
	登封市大冶镇火石岭村卫生室
	J4910058318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5
	登封市颍阳镇宋窑村卫生室
	J4910058454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6
	登封市颍阳镇安寨村卫生室
	J49100584548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7
	登封市唐庄镇塔水磨村卫生室
	J49100584549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8
	登封市唐庄镇玉台村卫生室
	J49100584556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19
	登封市唐庄镇下迁村卫生室
	J4910058456802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0
	登封市唐庄镇井湾村卫生室
	J4910058484603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1
	登封市嵩山少林传统功夫文武学校
	J4910067626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2
	登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Z4910000914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3
	登封市嵩阳办先锋明德幼儿园
	J4910090804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4
	登封市石道乡童乐幼儿园
	J49100908496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
	登封市支行
	

	25
	登封市石道乡智慧星幼儿园
	J4910090904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登封市支行
	

	执法部门意见：

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法律事务部门（办公室）意见：

经审核，同意公示，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

（经审核，按规定予以备案。）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实填写。
